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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关于企业重组有关职工安置费用财务管理问

题的通知》（财企 [2009]117号）公布后，对规范企业重组有

关职工安置费用财务处理行为，维护重组企业、职工和股东

的合法权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执行中，部分中央企业反

映，退休人员统筹外费用预提依据不明确，不便执行。现就

中央企业重组中退休人员有关统筹外费用的财务管理问题，

进一步通知如下：

一、企业向重组基准日之前退休的人员支付的统筹外

费用，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经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

机构、部门批准后，可以从重组前企业净资产中预提：

（一）根据企业所在设区的市以上人民政府及其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的文件规定支付的。

（二）根据2003年底以前企业的行业管理部门或者集团

公司的制度规定支付的，或者已纳入企业2003年度财务会

计报告并按规定经审计的。

（三）自2004年初至财企 [2009]117号文件印发前，为

缓解物价上涨对退休人员生活待遇的影响，根据集团公司

的制度规定支付给2003年底以前退休人员的。

集团公司指直接由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机构、

部门监管的企业集团本部（母公司）。集团公司的制度，应当

是明确规定支付退休人员统筹外费用的对象、范围、条件、

项目、标准等的正式文件。

二、不符合本通知第一条规定情形的退休人员统筹外

费用，以及重组基准日之后退休的人员统筹外费用，均不得

从重组前企业净资产中预提。仍需支付的，由重组后管理退

休人员的企业自行承担。

企业重组不涉及财企 [2009]117号文件规定的产权关系

变动、股权结构调整的，或者未发生重组的企业，其退休人

员统筹外费用，应当作为职工福利费从当期费用中列支，不

得从净资产中扣除或者预提。

三、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机构、部门应当依法审

核重组企业的退休人员统筹外费用预提方案。审核时，应当

统筹考虑所监管范围内不同行业企业之间和企业集团内部

的分配差距等因素。重复和雷同的统筹外费用项目，应当要

求企业予以整合或者调整。

企业集团三级（孙公司）及以下企业，重组涉及退休人

员统筹外费用预提的，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机构、部

门可以规定由集团公司按照本通知规定进行审核。

四、企业退休人员统筹外费用是国家为保障企业老职

工退休后的养老、医疗等生活待遇，允许有条件的企业在基

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之外发放的阶段性、过渡性、有

限性福利补贴。企业应当按照以下原则和要求管理退休人

员统筹外费用，并向退休人员做好政策解释工作：

（一）量力而行。连年亏损、资不抵债或者无法按时足

额发放在职职工工资的企业，不具备发放统筹外费用的政

策条件，不要与其他企业盲目攀比。

（二）公平合理。统筹外费用包括养老、医疗、丧葬费用

项目，企业不得重复设置，不得随意提高标准，不得以工资

形式发放。不同时期退休的人员间，统筹外费用项目及标准

不搞“一刀切”。纳入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企业年金）的人员，

企业不得在此之外再为其预提用于养老的统筹外费用。领

取统筹外费用的退休人员，企业不得再将其纳入企业补充

养老保险（企业年金）。

（三）制度规范。企业应当按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统

筹外费用管理制度，明确支付对象、范围、条件、项目、标

准等，经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并报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

的机构、部门或其授权的企业管理机构批准后执行。

五、企业应当在年度财务会计报告中，披露统筹外费用

支付情况。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企业年度会计报表时，应当

对企业统筹外费用的合法合规性及支付情况予以关注。

关于中央企业重组中退休人员统筹外费用财务管理问题的通知

（2010年5月21日 财政部 财企 [2010]84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地方金融企业的财务监督管理，

规范地方金融企业的财务行为，防范地方金融企业财务风

险，促进地方金融企业健康发展，根据《金融企业财务规则》

（财政部令第42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依法取得金融业务许可证的非中央管理金融

企业，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

信用社、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财

务公司、消费金融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保险公司等（以下简称地方金融企业）适用本办法。

非中央管理的金融控股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和融资性

担保公司等从事金融性业务的其他企业比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 地方财政部门是地方金融企业的财务主管部

地方金融企业财务监督管理办法

（2010年6月7日 财政部 财金 [2010]5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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